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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６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九人，实际参会董事九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重庆

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龙翔生物医药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的议案》。

本项议案属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悉承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也发表了独立意

见表示认可。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龙翔生物医药开发有限公

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海口

市制药厂有限公司与重庆赛诺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药品临床试验委托合同的议

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口市制药厂”）与重庆赛诺

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赛诺”）签订药品临床试验委托合同，合同内容为

“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

ＩＩ

期临床试验。 本项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

苯达莫司汀是具有氮芥和嘌呤类似物的双重作用机制的抗肿瘤药物， 研究表明苯达

莫司汀单药治疗和联合治疗针对惰性和高度恶性淋巴瘤、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多发性骨

髓瘤和

Ｍｏｒｂｕｓ

霍奇金淋巴瘤、转移性乳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有显著疗效。 国内尚无苯达莫

司汀上市或进口， 属于化药

３．１

类新药。 目前本公司已取得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临床批

件，如临床试验结果理想，产品安全有效将获得药品注册批件。 经过推广上市后市场前景

良好，预计可为公司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

合同规定重庆赛诺应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ＳＦＤＡ

）颁布的《药

品注册管理办法》（局令第

２８

号）和《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局令第

３

号，简称

ＧＣＰ

）的

有关要求，设计并完成“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的临床试验（适应症：慢性淋巴细胞性白

血病及惰性

Ｂ

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向海口市制药厂提交符合药品注册要求的研究总结

报告及相关资料。

合同总费用为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根据项目的进度分批支付

费用：

编

号

工作阶段

数额

（

ＲＭＢ

，

万元

）

比例

大写 小写

１

合同签订后

５

个工作日内 壹佰伍拾万元整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２

方案讨论会前

５

个工作日内 壹佰伍拾万元整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３

获得组长单位伦理后

５

个工作日内 陆佰万元整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３

所有病例入组完成后

５

个工作日内 叁佰万元整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４

提交临床试验总结报告复本后

５

个工作

日内

贰佰柒拾万元整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５

通过

ＣＤＥ

现场核查后

５

个工作日内 叁拾万元整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

总额

：

总付款额

（

含税

）：

壹仟伍佰万元整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６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与上海龙翔生物医药开发有限公司

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天地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地药业”）与上海龙翔生物医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龙

翔”）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拟进行头孢原料药中间体

７－ＡＣＣＡ

的生产工艺研究，合同总费

用为

２０００

万元。

７－ＡＣＣＡ

是头孢克洛等抗生素的关键中间体，头孢克洛属第二代口服头孢

菌素，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拥有头孢克洛颗粒、头孢克洛胶囊、头孢克

洛片剂的生产批文。 头孢克洛作为口服高效广谱抗生素，具有极大的市场空间，也是未来

公司将大力发展的特色品种。 头孢克洛是目前我国进口量较大的头孢类原料药，主要问题

在于关键中间体

７－ＡＣＣＡ

并未完全实现国产化。 目前天地药业正在建设

３９０

吨头孢中间体

项目，建成后

７－ＡＣＣＡ

将达到

１４０

吨的生产规模。 公司将打通从关键中间体到制剂产品的链

条，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成本优势和竞争力。

（二）、本次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构成关联交易

因上海龙翔生物医药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邱晓微女士为公司董事长刘悉承先生

之配偶，构成关联关系，董事长刘悉承先生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龙翔生物医药开

发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的议案》。 董事长刘悉承先生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回避

本议案的表决，其余

８

名非关联董事均对本议案表示同意。

独立董事对此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本次交易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等的规定，本次交易总金额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属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经过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 称：上海龙翔生物医药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０２

月

１４

日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邱晓微

住 所：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哈雷路

１０４３

号

３０６

室

经营范围：医药产品、化学药物、中药、生物技术的开发，医药中间体（除药品）的开发、

销售，医药、生物专业领域内的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除

危险品）、机电产品、计算机软件、硬件的开发、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涉及行政许可

的凭许可证经营）。

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由重庆市赛诺医药研究所出资

２４６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８２％

，由冯

虓出资

５４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１８％

。 上海龙翔是一家专业研究、生产、销售抗肿瘤原料药和新

化学药物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提供活性药物成分，中间体以及头孢类原料的产品开发、

工艺研究以及加工、出口等技术服务。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海龙翔生物医药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０７３

万

元，总负债为

１００５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６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为

９０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为

－１２７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

甲方：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上海龙翔生物医药开发有限公司

（二）、研究开发的项目

头孢原料药中间体

７－ＡＣＣＡ

的生产工艺研究。 利用该技术能较好的应用于头孢克洛原

料药的生产中，满足相关头孢类产品开发应用的需要。

（三）、交易价格及期限

该项目研发总费用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２０００

万元）。 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上海市履行。

（四）、支付方式及要求：

第

１

期：在合同签定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总金额的

７０％

（

￥１４００

万元），乙方完成相

关

７－ＡＣＣＡ

小试工艺的研究。 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第

２

期：在研究的第二阶段，甲方支付总金额的

２０％

（

￥４００

万元），乙方设计出量化生产

工艺条件。 协助甲方进行中试生产。 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第

３

期：在研究的第三阶段，甲方支付总金额的

１０％

（

￥２００

万元），由乙方负责大生产工

艺确定，进一步优化工艺参数，提高收率；负责培训甲方核心技术人员、负责办理新工艺发

明专利的申报。 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五）、双方权利义务

１

、双方合作进行头孢原料药中间体

７－ＡＣＣＡ

的生产工艺研究，以解决头孢克洛原料工

艺的技术难题，打通头孢克洛及相关产品的产业链。

２

、乙方负责技术的研发及核心技术人员培训。

３

、甲方向乙方提供专项研发经费。

（六）、开发计划

第一阶段：

１

、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内容：乙方完成相关

７－ＡＣＣＡ

小试工艺的研究。

第二阶段：

１

、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内容：

①

乙方设计出量化生产工艺条件。

②

甲方完成生产车间、加工环境等硬件设施改造，购置必需的设备，乙方协助甲方进

行中试生产。

第三阶段：

１

、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内容：

①

由乙方负责大生产工艺确定，进一步优化工艺参数，提高收率。

②

由乙方负责培训甲方核心技术人员。

③

由甲方负责办理新工艺发明专利的申报。

（七）、风险承担

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确因现有技术水平和条件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导致研究开发

部分或全部失败所造成的损失，风险责任由双方合理承担。

即双方以各自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承担风险责任。

（八）、利用研究开发经费购置的设备、器材、资料的财产权属

１

、因实验所需利用研究经费开发购置的试剂、仪器归乙方所有。

２

、因中试和大生产所需新购置的设备、设施安装在甲方所在地，财产甲方所有。

（九）、技术成果的归属和分享：

甲方享有本合同技术成果的专利申请权、依法转让权、使用权、署名权、荣誉权和申请

奖励权，如双方均书面同意转让第三方，所得转让收益按甲方

５０％

，乙方

５０％

的比例分配。

（十）、验收的标准

研究开发所完成的技术成果，达到了合同所列技术指标，以双方召开会议形式提交研

究报告说明验收，所需费用由甲方承担，并出具技术项目验收证明。

（十一）、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违反本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当按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１

、违反本合同第四条约定，甲方应承担违约责任，每逾期支付一天，按逾期金额的

１‰

支付滞纳金；

２

、违反本合同第一、二、三条约定，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上限为

已付金额的

１０％

。 乙方违约致使项目失败，退赔给甲方已支付金额的

６０％

；

３

、违反本合同其它条款，违约方应支付合理数额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超过合同额。

（十二）、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当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仲裁进行调解。

双方不愿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双方商定申请上海市仲裁委员会仲

裁。 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实施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都有

约束力。

四、定价依据

目前国内市场

７－ＡＣＣＡ

的供应主要依赖于印度进口，关键生产工艺如需向印度购买大

约需要

４００

万美金。 本次交易按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参考同类型交

易的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主要为解决头孢克洛原料工艺的技术难题， 以打通头孢克洛及相关产品的

产业链，以期利用该工艺技术能较好的应用于头孢克洛原料药的生产中，满足相关头孢类

产品开发应用的需要，将有利于提高公司产品的生产工艺，增强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

公司持续发展潜力。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过了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查， 独立董事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是在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执行了关联董事回避制度，有利于提高公司产品的生产

工艺，增强公司发展后劲，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 同意本次签订技术开

发合同的关联交易事项。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交易外，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方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六日

股票简称：岳阳林纸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６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在湖南省岳阳

市城陵矶洪家洲文化中心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代表或授权代

理人共

４

人，代表股份数

２１２

，

１３９

，

８０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５．１６％

。 本次会议采用

记名投票逐项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吴佳林主持，公司董

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聘请的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

意

２１２

，

１３９

，

８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

意

２１２

，

１３９

，

８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２１２

，

１３９

，

８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四）审议通过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２１２

，

１３９

，

８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２２

，

５８２

，

９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关联股东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

２１２

，

１３９

，

８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七）审议通过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

要》。同意

２１２

，

１３９

，

８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叶蒙为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

２１２

，

１３９

，

８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湖南骏泰浆纸有限责任公司以现有机器设

备对前期银行贷款进行抵押的议案》。同意

２１２

，

１３９

，

８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议案（二）、（八）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九）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其他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会议决议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３

月

１５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聘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邹华斌律师进行了现场律师见证，见

证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六日

股票简称：岳阳林纸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６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在岳

阳市城陵矶洪家洲文化中心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

５

人，实到

５

人，会议推选监

事曹文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选举叶蒙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六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４

股票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６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下午

２

时

３０

分；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２

、会议召开地点

公司本部十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

董事总经理黄振光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合计

３７

人，代表股份

２９３

，

０４７

，

８５６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６０．３３６１％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有

４

人，代表股份数

２８９

，

４７２

，

９４６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５９．６００１％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有

３３

人，代表股份数

３

，

５７４

，

９１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

数的

０．７３６０％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并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接受万泽集团对贷款抵押物提供现金反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

订）和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上市公司关联股东万泽集团

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 非关联股东

３６

人，代表股份

１４

，

５４６

，

４２７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

６７４

，

５２４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９４．００６１％

；反对

６８２

，

７００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４．６９３２％

； 弃权

１８９

，

２０３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１．３００７％

。

五

、

网络投票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付方贤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

账户

王辉 沈俊敏 王效友 强国华 池晓雯 李晓鸿 凌湛 王峥慧

所持股数

（

股

）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３

，

６０３ ２５１

，

６００ １８９

，

９００ １５２

，

９００ １３４

，

０００ ７９

，

４００ ５９

，

９００ ５１

，

５００ ４９

，

９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 意

２１４

，

３００

股

；

未投

１２９

，

３０３

股

反对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弃权 同意 反对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彭文文、顾倩律师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

案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０

证券简称：综艺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

，

４８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一、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相关情况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经

２０１０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１

］

３８２

号《关于核准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

准。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６

，

９８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１９．７２

元

／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施后，公司股本总额由

６６

，

６６０

万股增至

７３

，

６４０

万股。

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

份变动公告》。

二、关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管手续。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昝

圣达认购的

１

，

５００

万股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

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其余

７

名认购对象认购的股份共计

５

，

４８０

万股自发行结

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可上市交易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参与本

次股份认购的上述限售股东均严格履行承诺，不存在对公司的资金占用或公

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没有发生变化。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

除公司实际控制人昝圣达之外，其余

７

名认购对象认购的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份共计

５

，

４８０

万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份可上市流通明细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发行对象 持有的限售股份 本次上市流通股份 剩余限售股份

１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４０ ３４０ ０

２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８０ ３８０ ０

３

天津证大金兔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

４

观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

５

上海鼎基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

６

北京市融成源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

７

季峰

７６０ ７６０ ０

合计

５，４８０ ５，４８０

五、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别

本次上市流通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流通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９．４８％ －５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４％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６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９０．５２％ ５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９７．９６％

三

、

股份总数

７３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７３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特此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四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５

证券简称：科学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二）召开地点：北京法官进修学院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杨海飞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３

人，代表股份

２４１

，

５３１

，

５７３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８．７７％

。 （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均未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股

东代表所代表的股份均具有表决权）。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２４１

，

５３１

，

５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２４１

，

５３１

，

５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２４１

，

５３１

，

５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同意

２４１

，

５３１

，

５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

２４１

，

５３１

，

５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确认，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合并报表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９

，

９７０

，

９３８．５４

元；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５

，

８６１

，

４３６．７７

元，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１６７

，

６１７

，

７７０．５６

元，本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

利润为

１６１

，

７５６

，

３３３．７９

元。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１

年度末总股本

６２２

，

９２５

，

６９７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５

元（含税），派发金额为

９

，

３４３

，

８８５．４６

元，占本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３１．１８％

，实施分配后母

公司结存未分配利润为

１５２

，

４１２

，

４４８．３３

元。

同意

２４１

，

５３１

，

５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从

２００４

年起一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坚持独立审计准则，为公司作了各项专项审计及财

务报表审计，保证了公司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较好地履行了聘约所规定的责

任与义务， 公司拟续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的会计报表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

３７．５

万元（不含差旅费）。

同意

２４１

，

５３１

，

５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刘黎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２４１

，

５３１

，

５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萌、康晓阳

（三）结论性意见：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

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９０

证券简称：青岛海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４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发布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相关

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海尔集团公司（以

下简称“海尔集团”）的一致行动人青岛海尔创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尔创投”）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

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持累计不超过本公

司总股本

２％

的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收盘后，本公司接

到海尔创投的通知，海尔创投

１２

个月的增持期限已届满，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

１５

时， 海尔创投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

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公司

２６

，

７９９

，

３５０

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

１５

时，海尔集团持有本公司

５３６

，

３０５

，

３８２

股股

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９７％

；海尔集团的一致行动人海尔电器国际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６２９

，

３４２

，

４１２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３．４４％

； 海尔集团的一致行动人海尔创投持有本公司股份

８０

，

２９８

，

８８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９％

；海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本公司股份

１

，

２４５

，

９４６

，

６７４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６．４％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

１５

时， 相关股东本次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已

实施完毕。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１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

及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专项说明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报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附注六： 关联

方及关联交易中披露的与控股股东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伦投资”）情况如下：

“

２

、本公司拆出资金：

关联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伟伦投资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２５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该资金往来情况说明如下：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宏达新材与伟伦投资签订委托协议，请伟伦投资帮忙

代购指定产品，宏达新材按照协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预付伟伦投资

１

，

５００

万元代购款，伟伦投资经过努

力未能完成指定产品代购，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将委托代购款

１

，

５００

万元退还给宏达新材。该笔资金系依据

宏达新材与伟伦投资签订委托协议预付的代购材料款。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经过核查，重新出具了《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专项说

明》，依据上述情况认为该款项为预付代购材料款系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对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中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正，同时对

２０１１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表进行

了更正。

更正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六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相关内容更正情况：

更正前：

“

２

、本公司拆出资金：

关联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伟伦投资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２５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更正后：

“

４

） 委托代购：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宏达新材与伟伦投资签订委托协议，请伟伦投资帮忙找单位代购指定产品，宏达

新材按照协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预付伟伦投资

１

，

５００

万元代购款， 伟伦投资经过努力未能完成指定产

品代购，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将委托代购款

１

，

５００

万元退还给宏达新材。 ”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表更正情况：

更正前：

资金占

用方类

别

资金占

用方

名

称

占用方

与上市

公司的

关联关

系

上市公

司核算

的会计

科目

２０１１

年

期初

占用资

金余额

２０１１

年度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

（

不含利息

）

２０１１

年

度

占用资

金的利

息

（

如

有

）

２０１１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２０１１

年

期末

占用资

金余额

占用形成

原 因

占用性

质

控股股

东

、

实

际控制

人及其

附属企

业

江苏炜

伦投资

管理有

限公司

控股股

东

其他应

收款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非经营

性

更正后：

资金占

用方类

别

资金占

用方

名

称

占用方

与上市

公司的

关联关

系

上市公

司核算

的会计

科目

２０１１

年

期初

占用资

金余额

２０１１

年度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

（

不含利息

）

２０１１

年

度

占用资

金的利

息

（

如

有

）

２０１１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２０１１

年

期末

占用资

金余额

占用形成

原 因

占用性

质

控股股

东

、

实

际控制

人及其

附属企

业

江苏炜

伦投资

管理有

限公司

控股股

东

其他应

收款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预付代购材料

款

经营性

本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同时予以更新，因本次更正给广

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二年四月六日


